
  美國對中共外交政策之派別與類型

一般而言，探討外交政策均是以國內因素與國際環境變數兩者所造成的互動關係及結果作為研究架構，但是這種研究架構假定所有的國家都是相同的，期望它們可以在特定的環境中以同樣的方式行動，研究理論架構在一個簡單不複雜的假設之上，國家被當成是理性、單一的活動者。但是從國家戰略制定過程觀點，則必須要將決策者行為模式及內部構造加以納入解析，將這些因素聯繫起來，才能解析國際環境、國內機構和社會環境對於國家戰略政策制定的影響；這些因素透過何種機制與作為形成政策；以及因素間的交互作用影響決策制定與政策的變化。筆者在本章將探討以宏觀－微觀角度所影響的美國外交政策之形成，外交政策派別與形成類型，以期能對於釐清美國對中共外交政策在國家戰略政策制定上的重要性與影響。

第一節、外交政策之形成

在國家戰略的形成因素中，一國對於外交認知佔重要的角色。一般而言，外交政策乃是處於一個國家之國內與國際面的交會線上，因此一國外交政策的形成自然不能排除國際環境因素與國內環境因素的考量。
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取決於三個重要因素：
（1）外環境：也就是國際局勢；（2）內環境：及國際內部之經濟、文化、政治等因素，強大國家如美國，可依其條件採取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弱國只能自求自保；（3）政策目標：政策目標受到內、外環境影響，依當政者而有所不同，不過大體上不出國家安全、經濟利益、領土擴張、向外推展，以及尋求和平這幾個面向。但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形成，決策者其內部組織與個人因素也佔極重要層面，因此外交政策形成，必須分為兩個面向加以分析：（1）宏觀層面：也就是一國所面對的國際環境與其國內決定因素；（2）微觀層面：決策者的行動與考量。

一、宏觀層面

趙全勝認為研究一國外交政策，其分析層次應該從微觀－宏觀的劃分和結合的方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美國外交政策微觀－宏觀關聯模式請參閱表2－1）傳統上研究外交政策的方法均是以國際－國內關聯方法作為主軸，這種方法的優點是能夠為重大的外交問題提供全面的歷史、結構和社會背景。然而其缺點即是僅將焦點放在國內－國際所連結的因素，卻忽略的微觀層次上個人決策者的選擇和偏好所構成的動因與影響變數。
宏觀層次與微觀層次惟有一起聯結分析，外交政策才有一個完整的形成架構。微觀－宏觀關聯方法可以用來分析透過何種管道與機制，使來自於國內與國外環境的要求匯聚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以及國內和國際環境動態如何在形成一國對外行為中相互影響，而其在制定外交政策中又如何影響決策單位。

表3－1  美國外交政策微觀－宏觀關聯模式

	輸入
	輸出

	宏觀層次：

國際制約                  美國國內決定因素
（結構和體系）
          （社會和體制）


微觀層次：

               決策者
	外交政策


資料來源：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微觀、宏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台北：月旦出版公司，民88年9月一版），頁60。筆者依其架構加以改繪。

史普羅特夫婦（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對於國家外交政策的產出，雖然不是從宏觀－微觀的角度出發，但是他們也認為決策者的因素也是研究決策過程中的必要條件，惟有加入決策者的因子，整個分析外交政策產出與過程的模型才算完整。他們從認知行為主義（cognitive behaviorism）的觀點認為政策的運作過程除了國家所處的國際環境及運作過程外，也應需加入決策者的心理環境（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也就是決策者本人在運作環境的限制下所意識到的和認知到的環境。
（外交決策運作圖請參閱圖2－2）

圖3－2  外交決策運作圖






資料來源：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James N. Rosenau,eds.,International Politic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9）,pp.41~56.筆者依其架構加以改繪。

從宏觀層次解析，首先必須了解美國對於其所面對的亞太戰略環境下所受到的限制與問題，大抵上均與中共有關。美國對於中共的認知，以整體而言，必定先會檢視中共對於區域安全和美國國家安全及利益有何立即性的影響。首先在區域安全上，美國是否必須將中共視為對其與亞太盟邦最有可能的威脅。當然，這並不是說美國在冷戰結束後必須再找一個新的敵人，而是太平洋雖然使美國與中共之間避免直接的領域競爭，但太平洋卻已不夠寬闊到足以緩衝兩國直接的安全競爭；其次是衍生自兩岸關係的新問題。依台灣關係法中，美國對台灣的防衛承諾，美國在兩岸傳統武器的均勢外，如果插手兩岸事務，是否會將核武作為防衛台灣的手段？而且，如果台灣的民選政府以聲明或行動宣示獨立時，那後果將如何？武力是否將是不可避免？這都是美國外交決策必須思考的問題；最後，美國在其亞洲盟國的強化軍事聯盟舉動，例如美日安保條約，是否會被中共視為敵對的舉動。上述這些問題是美國外交政策制定時必須思考且無法避免的首要議題。

從美國卡特政府與中共建立正常關係開始，美國所制定決策的過程主要受到外環境因素（美國國力衰退，蘇聯勢力擴張）與內環境因素（國內經濟不振）的交互作用，美國強調的是勢力均衡，以及對於國家安全的急切感。
這種內外因素也影響雷根時期，唯雷根政府的政策開始正視雙方實際發展與國際情勢的改變，但是這種尋求中共對於美蘇勢力均衡的考量等於是冷戰時期美國對中共外交決策時的先決思維。

二、微觀層面

微觀層次的決策者在評估國家基本政策制定方針及國家利益時，應受到國際事件或發展趨勢的影響，並輔以分析利益的強烈程度。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認為，假如國內決策結構是合理地穩定的，使用冒險的外交政策以求國內團結的誘惑之外交決策產出，便可降之最低。如果國內結構基於根本不同的觀念時，國際事務的進行便趨於格外複雜，因此國內決策結構最低限度決定了整個社會努力能夠奉獻於外交政策的數量。
決策單位依其所持的世界觀與道德觀、國內體制和區分結構、以及國內物質資源、組織集合規模、學術界外交派別結構等因素，從而制定符合其國家利益的政策產出。為了評估國家在某一特殊議題上的可能反映，紐契特倫（Donald E. Nuechterlein）認為決策者可從四個層面來分析：

（1）生存利益（survival interests）：國家在遭逢敵國明顯而立即毀滅性威脅時，或威脅使用武力威脅時，此時任何的決策均涉及生存利益。

（2）緊要利益（vital interests）：原則上緊要利益與生存利益明顯主要的差別，在於緊要利益在面對外部的威脅時，尚有餘裕的時間與其他國家諮商，以制訂政策。除了防衛國土之外，任何有關於經濟、世界秩序與意識型態的議題均包含在其中。通常這種威脅為潛在的、有可能性的，而非明顯而立即的危險。

（3）主要利益（major interests）：當一國的政治、經濟與價值，因國際事件或發展趨勢受到不利的影響時，國家必須採取較為強制的手段，預防這些威脅便成為重要性的威脅，而決策者寧可循外交的管道，來與對方談判或達成妥協，而不願採取直接對抗的行為。

（4）邊緣利益（peripheral interests）：國際事件或發展的趨勢不致影響到國家福祉，僅對國家產生最小的利害者。

第二節  美國外交政策分析之學派

美國學術界外交政策學派及其分析評估，對於美國對中共國家戰略的形成與制定有極重要的影響力。學者從政更不乏其例，並從而決定美國對中共的態度，例如曾出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與國務卿之職的季辛吉即為有名的例子。由於他們的專業知識與個人研究取向，以致其所提出的研究報告與理論，極易獲得外交執行與立法的採用。因此研究美國對中共國家戰略，對於探討美國外交政策派別觀點，自有其必要。美國外交政策學派眾多，其中大致分為五派：現實主義者、現實主義有限論者、激進派、國家主義論者，以及科學學派。現實主義者論點主要是以國際環境為導向，以傳統的歷史觀為研究途徑。現實主義有限論者則是主張對於美國的外交政策應顧及其自身的實力而應有所節制。激進學派則是主張全盤改革美國國內因素，藉以提昇美國外交局勢。國家主義論者則強調以國內變數與對外互動，強調外交政策的連續性。科學學派則是以科學的技術與方法，比較分析美國的外交政策，尋求美國外交政策的行為模式在國際間的行為。國家戰略的制定不只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更受到國內因素與國際環境的互動，因此本節將就以探討國際環境變數的現實主義與國內變數的國家主義作一分析。

一、現實主義（realist school）

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發展出來的外交政策，至後冷戰時期以後有重大的改變。第二次大戰後，美國成為西方國家的領導者，並且也成為國際安定的保證者。在這種情形下，美國將其國家的價值觀、文化與國家喜好取向都應用在對外事務上。
現實主義認為外交政策是國內事務與政策的擴張，並受國際環境所指引。因此，受國際環境變數所影響為現實主義的特徵之一。

現實主義學派另一個特徵即為美國外交政策傳統的歷史觀（traditional outlook）。美國在第二次大戰前的外交政策主要是以「門羅主義」為主，在第二次大戰後，歐洲權力平衡體系瓦解迫使美國舊有的外交政策進行調整，由於英國無法保持其世界權力後，這種權力真空（power vacuum）便由美國遞補。由於美國在外交事務上的不熟悉性，縱使犯了錯誤仍不遺餘力地追求成功，逐漸轉變為以現實考量關切世界的政治。
美國在60年代後期遭受到越戰失利的挫折，現實主義遭受抨擊，產生所謂的現實主義有限論者（realist－limitationist），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應該考量到自身的實力，美國不應該再是世界警察，而只是一個供給者。
不過在後冷戰時期，冷戰結束，使得主宰全球近半世紀的兩極體系瓦解，世界各國莫不開始致力於重建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美國所面臨的情勢是：在沒有任何國家的國力足以和美國對抗前，美國「暫時」可以維持獨霸；不過，美國僅是獨霸而已，它並沒有絕對政經力量主控全球局勢
。杭亭頓即認為國際體系已朝向「單極為主多極體系」（uni－multipolar system）發展。
（美國所認知的單極為主多元體系請參閱圖2－3）美國現實主義開始檢視其是否需要繼續擔任「世界警察」的角色，但是奈伊（Joseph S. Nye，Jr.）認為，在世界大多數國家眼中，美國仍不可避免地成為居於領導地位的角色。

圖3－3 美國所認知的單極為主多元體系






資料來源：明居正，”國際格局之變遷極其對中國之影響”，共黨問題研究，第廿二卷第六期（民85年6月），頁2；莊國平，柯林頓政府對中共外交戰略（一九九三~一九九八）（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民88年6月），頁36。筆者整理資料內容加以改繪。

二、國家主義論（nationalist）

國家主義是從現實主義分出的學派，他們首重以國內社會為導向的外交政策，並不是以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為目標，國家主義強調的是美國在國內的因素而不是美國在世界上的關係，他們主張美國不應該學習不列顛模式（British mode）的強權行動，以外交軍事手段影響他國，因為這種行為曲解了美國民主。因此國家主義強調國內變數即對外互動關係的戰前經濟手段，以積極探討整個美國外交政策。
國家主義學派與現實主義的差別在於其極注意國內的變數（domestic variable），國家主義學派認為外交政策為美國對特殊狀況解決的結果。例如共和黨之民主結構允許民意在外交政策扮演重要角色、聯邦政府中行政與立法部門在外交政策上的衝突、自由平等與民族自決的意識、門戶開放等這些在美國政治體制內的許多特徵，是國家主義學派認為對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影響。

對於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方面，國家主義學派則強調政策的連續性。
他們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在使用外交與軍事的工具時與第二次大戰前無異，不過是使用的規模及次數增加罷了。
冷戰時期，美國擴張其傳統外交工具的使用並減少對經濟及道德宣言的依賴，這種採權力政治的做法使美國由國內變數轉向為國際變數的基本政策，國家主義論者認為其實應該是基於美國政治體系的特徵所做出的道德的外交政策，才是最有效的外交政策，因此應該以國內特徵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評估基準，強調美國國內政治態度與政府制度。

第三節  對中共外交政策產出類別

1、 干涉行為（intervention）

冷戰時期由於東西兩大陣營在軍事科技發達、殺傷力大增的情形下對抗。為避免在這種可能會造成兩敗俱傷的情形下直接衝突，遂以干涉（intervention）途徑取代軍事對抗，藉以維持或擴張其勢力範圍。干涉之行為係發生於主權獨立國家之間，通常是一個勢力較強（superior）的國家，強制地將其在政治、道德與法律上的主張加諸於另一個較弱（weaker）的國家。干涉行為較侵略或攻擊更少受到國際批判，同時在某些情況下也受到國際法的承認，因此干涉行為成為美國對中共外交政策上一個工具之一。
從雷根時期開始，雷根整軍經武，大規模增加國防預算，企圖以實力（strength）來維持世界和平，中共也成為美國極力拉攏、不能同盟也不願為敵的對象。蘇起認為，雷根時期的外交政策是保守思潮與現實國際政治揉合而成的特殊產物，是一個樂觀、審慎、硬性反蘇，但是彈性反共的思想與產物。
而美國對中共的干涉行為從雷根時期到柯林頓時期大致可分為幾類：

（1） 武力展示（demonstration of force）：利用武力威脅或威脅動武來協助或阻礙他國行動，是一種讓潛在性敵人知道，美國對於情況嚴重性之關切程度。另一方面也向對方表明，美國擁有向敵對國之不合理行動挑戰的軍事力量。也顯示美國的領導決策階級，如果其認為有需要，則有動武之意志，以保護美國的利益。美國常使用的方式，即是利用海軍來對敵國施行軍事示威。例如在1995年及1996年的中共軍事演習及對台飛彈恫嚇的台海危機中，
美國即派遣「獨立號」（Independence）與「尼米茲號」（Nimitz）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強力介入台海危機，即是基於西太平洋地區之和平與穩定與美國政治、安全及經濟利益相關，並為國際所關切，任何試圖以和平以外的方式，包括經濟抵制或禁運，決定台灣之未來將被認為以西太平洋和平為安全之一項威脅，因此為美國所嚴重關切。

（2） 外交干涉（intervention by diplomacy）：外交功能大致可分為談判（negotiation）、觀察（observation）以及責難（condemnation）。談判可促進兩國的了解與締結關係，但也可以強制另一方做其不願意做之事，便形成對於該國國內政務的干涉。
觀察則是外交代表對於敵對國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情形，向本國做一詳盡且正確的報告，以作為政策制定的參考。
責難的形式通常是以外交抗議的形式出現。美國即常在人權議題上對中共進行抗議。這種「人道主義」被中共認為是干涉內政的行為。
美國與北約在科索沃戰爭中以「人道主義」為名義干涉南斯拉夫內戰後，迫使中共與俄國聯合行動，強調兩國都是多民族國家，維護領土完整、不干涉內政是其共同倡導的原則，認為國際上所謂的「人道干涉主義」是很危險的。
這種論調顯示中共認為，在美日安保體制擴大化、戰區飛彈防禦體系的建構等動作，都與美國與中共關係中最具爭議的台灣問題直接有關。科索沃戰爭後，中共認為美國開始奉行其所謂的「新干涉主義」，加緊對中共內政的干涉，這種對於美國干涉行為的認知也增加美國與中共雙方新的變數與不確定性。

（3） 經濟貿易干涉（intervention by economy and trade）：每個國家都希望訂定有利於己的貿易政策，並據此與他國進行商務往來。美國常運用該國的經貿措施作為對付中共的干涉工具。美國常使用的工具為經濟制裁（economic sanctions），例如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布希政府除停止所有軍事交流與官員接觸外，並採取行動阻止國際機構對中共的貸款，同時主導世界銀行與日本凍結對中共計劃中的一百多億美元貸款。
但是美國對中共的經貿干涉的效果比較有限，因為其必須考慮到中國大陸廣大市場被經濟競爭對手佔據優勢的疑慮。

2、 選擇性交往

艾特（Robert J. Art）認為選擇性交往應是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全球戰略導向。
選擇性交往的意涵 XE "選擇性介入" 是企圖保持與大國之間的和平關係。就如同孤立主義一樣，選擇性交往源於傳統國際政治中的現實主義而來，同樣假設美國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以及強大的核子嚇阻力量，只須關注於大國之間的權力關係，使得美國較不用顧慮自身的安全問題。但是選擇性交往的意涵與新孤立主義（neo－isolationism）不同，
選擇性交往認為來自歐亞大陸的強權，會威脅到美國的安全利益。由於在後冷戰時期局勢改變，美國可運用的資源有限，沒有能力繼續在海外派駐強大的部隊。其次，全球性的經濟成長，抵銷了美國在經濟方面的相對優勢，德國或日本逐漸可以主導全球性的金融秩序，中共崛起的經濟實力也令美國不得不另眼相看。最後，美國相當重視個人的價值與尊嚴，以致於較不能容忍美國人在戰場上的重大犧牲。
因而美國所要做的就是防止與歐亞大陸上任何強權之間的戰爭，因為這種戰爭將影響全球的經濟成長，並加速核子武器的擴散。

美國的選擇性交往有八項主要的部分。
在選擇性交往中，美國介入是屬於選擇性的行動。選擇性交往是指行為是有選擇性的，美國的政策保持中間的道路，不偏向孤立主義或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同時也扮演干涉主義者（interventionalist）與世界警察（world policeman）的角色，並有限制的界定其國家利益。在對於軍事力量使用的態度上，大抵在危及國家的生存利益或違反美國所認定的基本價值時，才會加以使用。美國在布希時期，面對中共日益茁壯的勢力，對於亞太區域安全美國國防部有六大原則：
（1）確保對亞太地區的介入；（2）雙邊安全架構強大體系的建立；（3）維持適當能力的美軍前進部署；（4）足夠的海外基地補給；（5）各盟國要自行負擔較多之國防責任；（6）互補性的國防合作。美國以其國家經貿與安全利益為考量，在與中共進行有限度的合作關係同時，也保有一定的力量與資源使用權力。

美國在柯林頓總統任內，在對中共選擇性交往思維方面，希望以「合作性權力」的方式，促使中共融入國際社會。前任國際安全事務助理國防秘書的奈伊（Joseph Nye）提出「建設性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即是希望美國與中共尋求建立一套相互連結的關係。
建設性的交往不像軍事圍堵政策，而是一項外交戰略，經由這個過程，將促使雙方在經濟及貿易上相互的連結，或透過軍方與軍方之間的接觸，增進彼此之間軍事的透明度，降低雙方的敵意。這是因為美國政府深信，中共軍方將在未來雙邊關係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而且透過這種作法，可以增進美國對中共的影響力。

三、聯盟作為

聯盟（alliance）是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執行上，一種常見的方式。
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1904~1980）認為聯盟是權力平衡在現代多國國際制度中發揮作用的必要表現。
聯盟是國家之間為了增進彼此之間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等關係而形成，其所涵蓋的層面廣泛，不單只是針對軍事方面的意義，還包含各種國際組織的參與與合作。
就大多數國家而言，聯盟方式是要使其國際權力地位獲得顯著改變，唯一有效的途徑即是聯盟。基於權力平衡的考量，國家締結聯盟，在於尋求其本身不足以達到的目標，或是減低達成某一目標所付出之成本，或是其能較非聯盟方式更快達到預定目標，或是減低對其不利的壓力。
因此聯盟與權力平衡觀念為基礎的聯盟組織成為國際政治主流，不僅締結許多公開的盟約，甚至包括一些秘密協定。

任何聯盟的產生，都是內外部因素共同影響的結果，是主客觀條件結合的產物。結盟需求與結盟條件的不同，在結盟方式上也會做出不同的選擇。
聯盟的形成除了取決於結盟國家各自的利益需求以外，各國的戰略企圖和目標、經濟與軍事實力狀況以及地緣關係等，也都發揮著重要的影響作用。利益需求反映的是結盟的必要性，利益越重大，越相同，形成聯盟的必要性就越充分。結盟國家間的戰略企圖和目標越一致，越相近，形成聯盟的必然性和聯盟的可靠性就越強；結盟國家的實力越雄厚，地緣關係越密切，聯盟的有效性就越大。
美國認為，中共在地緣戰略上是具有實力引起國際權力分配產生重大轉變，因此美國政策必須調和改變去掌控中共，以便維持及促進美國重大利益。
雷根時期與中共的關係雖礙於意識型態及政治的立場，無法成為同盟，但是由於其共同面對蘇聯的勢力，美國除對中共進行軍事技術轉移，並且在中國大陸設置監聽站，訓練中共技術人員管理設備，並且與中共分享所獲情報，因此其實質與軍事安全聯盟無異。
但是隨著國際局勢變化，美國對中共的態度趨於務實，摒除與中共聯盟對抗蘇聯的思維，轉為全面性交往，但是強化其與日本等亞太盟國的軍事聯盟關係。柯林頓政府與中共所建立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合作交流的層面是多面向的，從「高層對話與磋商」、「能源和環境合作」、「經貿關係」、「和平核合作」、「防擴散」、「人權」、「法律合作」、「兩軍關係」一直到「科技、教育和文化交流」等層次都包含。
美國希望藉由深入交往，擴大美國的價值觀，但同時也強化其與日本的聯盟軍事合作範圍，藉由改善兩國因應危機的合作能力，增強嚇阻中共的力量與地區的穩定，從而塑造一個亞太的安全環境。

依「文明的衝突」的觀點，中共所代表的儒家文明對美國統治地位的威脅，是兩國關係無法真正和睦之所在。中共對於美國的威脅可從三個面向來掌握：
（1）是反西方軍力的增強，擁有強大毀滅性軍力的中共與具強烈反西方意志的中東國家，正透過軍事科技的交流，增強拮抗西方文明價值與利益的力量；（2）是政體模式的競爭，儒回文明挑戰西方文明主要的意義是，東亞儒家的新威權主義與中東回教基本教義派的政體模式，將成為其他非西方文明在西方民主體制外的另類選擇，而這勢必降低西方民主政體對其他文明的吸引力，強烈衝擊美國－西方文明的國際政治領導地位；（3）是經濟利益的誘惑，龐大的市場利益不僅增加中共統合非西方國家的籌碼，也使中共得藉操弄市場利益分化西方國家的聯盟關係。也因此美國與中共的關係在後冷戰時期雖是全面性的交往，其與日本的軍事聯盟卻也因此繼續強化。

第四節  逼迫開放

無論美國外交政策的型態，其都促使中共不得不面臨從國際安全封閉環境面向開放的態勢，也使中共面臨內部改變的影響。中共學者王逸舟認為，安全在變化、開放、進步的過程中實現，是一個相對動態的範疇，而不是封閉狀態下的自我保護，沒有絕對不變的「界線」。在封閉狀態下被認為是安全的東西，在開放狀態下未必如此。
美國對中共的外交政策不論是接觸或是干涉，均使中共民間社會與領導階層面臨衝擊。存在於研究民主化學者之間的一個主要爭論，乃在於一派側重特定的社會、經濟及文化等先決條件對政治民主化的影響，即使彼此間所主張的先決條件有所不同；而另一派則視民主化為政治菁英之意志及策略選擇下的產物，重視政治菁英的策略互動過程對政治民主化的影響。很顯然前述兩者在民主化過程都扮演著一定的角色，並且某些先決條件的存在是有助於政治菁英對於民主政治的塑造，而這些先決條件包括相當高度的經濟發展，以及包含西方基督教在內的西方文化及價值。

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的出現，有助於民主的鞏固，但這只是「有助於」民主的鞏固，而非引發民主，它無法單獨就促成民主的出現。民間社會的存在並不是獨裁政體消亡或是民主政體轉型的先決條件，僅僅是民間社會的行動者，很少能夠引發此種政體的變遷。民主的轉型幾乎總是伴隨著「民間社會的復甦」，但這通常是發生在民主轉型之後，而非之前。民間社會並非由單一類型的中介組織構成，而是由眾多類型所組成，而這一組合，將隨著政體變遷與民主化的階段，改變其衝突的內容與強度。

民間社會的出現，可以包含各種的組織態樣；然而，在一個既定的政體下，能夠存活下來的卻是相當有限的。社團組織類型的差異，尤其是以多元主義到統合主義的這一軸線來區分的話，在利益的分配、總體經濟成就以及最終出現的民主政體的統治能力等方面，將會產生極重要的差異。對於了解這些差異來說，個別社團或是運動的兩個總體屬性是尤其重要的：策略能力與包容廣度，以及另外兩個描述這類中介體系的總體屬性：階級支配與一致性。民間社會在這四個面向上的指標值越高，而且是越傾向於統合主義而非多元主義時，民間社會對民主政體鞏固的貢獻也就越大。然而，中國大陸的社會型態都依賴於公共權威機構，如果說並非在創立時就如此，至少在它們的運作上是如此。這些民間社會中的各個單位，極少能夠在沒有國家的「垂愛」之下而能夠組織起來，並且只有在政治混亂的例外時期，才提供了抗拒獨裁性國家權力的基礎。也因此，透過不斷的交流與接觸，使其民間社會起本質性的變化。民間社會經由以下過程而有助於民主政體的鞏固：（1）它穩定了社會團體內部的期望，因此，以一種更具有總合性、更可信賴、更具行動性的訊息而呈現權威；（2）它教導成員符合公民風格的利益觀念與行為規範，也就是隨時牢記社會整體的存在以及民主的過程；（3）提供更適合於個人與企業組織，並且當有需要時使其習於使用的自我表達與認同管道；（4）它以集體認同而規制了其成員的行為，因而大大減輕公共權威機構與私人生產者在治理上的負擔；（5）它提供了重要的，但非獨一的，抗拒統治者的獨斷或是獨裁行動的潛在能量貯存庫，不論這個統治者是非法僭占者或是沒有容忍性的多數。

在全球化時代，一旦進入競爭的全球市場體系和開放的資訊網路，美國對中共的外交政策將更顯得更為立體及全方位，中共如果不敢開放國門，只會抑制矛盾的擴大。因為在數位資訊化的時代，越是處於封閉的環境，其內部在遭受到外界衝擊後所造成的破壞將會比在開放環境下更為嚴重，因此美國的外交政策仍將持續把中共限制在區域性強權架構內，並使其對於美國在亞太地區利益的影響危害程度降至最低。
心理環境





運作環境





國家的環境（國際局勢與體制、面臨之危機）





國家決策行為（相互競爭、擴大雙方交流層面、同盟）





認知（短時間、驚駭、緊張與受威脅）





決策成果（國際戰爭、危機升高與降低、聯盟或對抗）





美國





中共





俄羅斯





歐洲





日本























世界局勢








� 周道元，冷戰以來美國干涉行為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76年6月），頁3。


� 華力進，政治學（台北：經世書局，民69年），頁400~430。


�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微觀、宏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台北：月旦出版公司，民88年9月一版），頁56~57。


�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微觀、宏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頁55。


�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微觀、宏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頁60~61。


� 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James N. Rosenau,eds.,International Polities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9）,pp.41~56.


� Gerrit W. Gong，李文志摘譯，「美國在亞太的安全戰略」，國策雙周刊，No.111（民84年5月6日）。


� 卡特政府在1980年4月1日發表的對中共聲明即明白指出這點：「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永遠是安全的範疇。中共與美國恢復友好關係的戰略基礎，即是因為雙方對全球均勢具有共同的利益。美國的安全不僅依賴自己的力量，而且也依賴全球軍力的均勢；對於這方面，中共扮演重要的角色。其次，由於雙方不在彼此視為敵人，美國不再希望雙方發生衝突，也不再部署去對付中共。這一諒解對於雙方人民與東亞地區軍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如此可以使美國集中資源應付雙方所共同面臨的挑戰。依照美國的看法，只有中共致力於現代化成功，才能對區域與全球的穩定有所貢獻。最後，美國堅決表示不會與中共締結軍事同盟。事實上美國與中共都無意締結軍事同盟，美國並不期望參加雙方的軍事計劃，也無計劃出售武器給中共，但美國願意給予中共某些軍事支援裝備（Military Support Equipment）。」詳參閱葉伯棠，「綜論美國對中共軍售問題」，問題與研究，第23卷第11期（民73年11月），頁33。


� 雷根對中共外交政策有五項原則，包括：（1）與中共的戰略關係必須是全球性與戰略性的，而且在與中共改善關係的時候，應向所有中國人伸出友誼之手，另一方面也要繼續擴大和中共的貿易、文化與科學關係；（2）為了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安定與經濟成長，應和日本、中共、韓國及台灣合作；（3）與該一地區的國家合作諮商，以共同努力阻止任一勢力為尋求霸權而威脅到該區的和平與安定；（4）美國與台灣的關係將依台灣關係法之原則而發展；（5）在保護美國利益與執行美國法律時，不受外力干預。此五項原則相較於卡特政府的政策更具彈性，詳參閱陳毓鈞，「現階段中美關係的評估與展望」，美國月刊，第二卷第十一期（民77年3月），頁68。


� Henry A. Kissinger，李其泰譯，美國外交政策（台北：國際關係研究所，民61年11月再版），頁1~3。


� Donald E. Nuechterlein,United States National Interests in a Changing World（Kentucky：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3）,pp10~15.


� 美國在第二次大戰後藉由「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及其他的經濟物資援助對世界各地進行所謂的援助政策，它揭櫫了兩項意義：（1）美國從此取代了英國在國際政治、經濟上的領導地位，而英國的沒落也象徵了國際政治及經濟舞台的轉移；（2）美國與蘇聯鉤心鬥角，互爭其在第三世界之影響力，美國將經濟物資及社會援助與外交政策目標結合，成為一種新的外交工具，詳參閱Michael H. Armacost and Michael M. Stoddard,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2nd.,ed.（Encino,Ca.：Dickenson Publishing Co.,1974）,p.180.


� 現實主義學者認為受國際環境變數影響的實例，即是美國在60年代受國際環境變數影響，畏懼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的擴張，才會使美國成為西方國際權力中唯一對越南施以軍事力的國家，詳參閱William C. Vocke,American Foreign Policy：An Analytical Approach（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6）,pp.6~7.


� William C. Vocke,American Foreign Policy：An Analytical Approach,pp.6~7.


� 現實主義有限論體現在美國外交政策上最著名的即為1969年的關島聲明，也就是所謂的「尼克森主義」（Nixon Doctrine），強調美國不再是自由世界的警察，而只是供給者，美國將限制其人員介入「基本利益」（real primary interest）的地區，詳參閱William C. Vocke,American Foreign Policy：An Analytical Approach,pp.6~7.


� 明居正，”中華民國之戰略環境與東亞集體安全”，許慶復編，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台灣 (台北：正中書局，民83年)，頁157。 


� Samuel P. Huntington,”America's Changing Strategic Interests”,Survival,Vol.XXXIII,No.1,p.6.


� Joseph S. Nye,Jr.,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pp.191~195.


� William C. Vocke,American Foreign Policy：An Analytical Approach,pp.294~299.


� William C. Vocke,American Foreign Policy：An Analytical Approach,pp.12~13.


� 學者摩根索提出美國外交工具的六種型態，屏除經濟層面之考量，從一實用的架構中分析其政治意涵：（1）人道主義：美國政府與民間基於人道主義而對外施捨、輸賑，乃是由來已久的傳統，其居心較不具政治性，但規模龐大，卻往往能導致政治性的影響效果；（2）戰略援助（strategic assistance）：即所謂的「支持援助」（supporting assistance），屬一種消極的、維持現狀式的經濟援助，適用於美國戰略利益攸關的外國政府，由於這些國家可能一方面負擔沉重的軍事支出，又面臨財務短缺，因此藉由這種外交工具穩定其經濟狀況，確保美國在海外的利益；（3）賄賂收買：美國提供外國政府政治服務之價格或報酬，這種補償效果多少都具有賄賂的本質，其金錢與勞務的轉移往往透過複雜的管道；（4）經濟開發：隨著新興獨立國家之崛起，經濟開發成為一種意識型態。雖然美國的經援計劃皆含人道主義因子，但是與美國政府追求的政治利益相形之下，變為次要考量。其考量架構為－開發援助－自由民主－和平繁榮－符合美國國家安全利益；（5）相互安全：以武器裝備和必要的人力物力移送盟邦算是最直接的外交工具，這釋出於一種國際分工的原則，也就是有錢出錢，有利出力，彼此尋求安全保障，美國可藉由軍事援助來交換所需要的政治及經濟利益；（6）名聲威望：美國可以迎合亞、非、拉丁美洲國家人民對於「慾望升高之革命」（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也就是希望國家成長的渴望，美國可以略施小惠，協助受惠國家獲得工業化、現代化的假象，滿足其心態，美國的特殊政治利益卻可以因為雙方的密切關係而增進，同時亦可以提昇美國的國際聲望。相關探討詳參閱Hans J. Morgenthau,”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6,No.2（June 1962）,pp.301~307；John H. Esterlin and Robert B. Black,Inside Foreign Policy（Palo Alto,Ca.：Mayfield Publishing Co.,1975）；Charles Wolf,Jr.,Foreign Aid：Theory and Practice in Southeast Asia（Princeton 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John D. Montgomery,Foreign Aid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Englewood Cliffs：Prentices－Hall,1967）；Ernst B. Haas,Tangle of Hopes：American Commitments and World Order（Englewood Cliffs：Prentices－Hall,1969）；Charles R. Frank,Jr. and Mary Baird,”Foreign Aid：Its Speckled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C. Fred Bergsten and Lawrence B. Krause,eds.,World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5）.


� William C. Vocke,American Foreign Policy：An Analytical Approach,pp.12~13.


� 干涉行為越常常出現的大國越能在國際法上找到所謂「被邀請」（by request）、「防衛國際秩序」（defense of international order）、「支持民族解放運動」（support for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等法律理由使其干涉行為合法化其具有正當性，詳參閱URS Schwarz,Confrontation and Intervention in Modern World（New York：Oceans Publication,1970）,pp.91~92.國際法學者克爾森（Kelsen）認為在國際法下，當一國無法履行其身為獨立主權國的國際法義務時，它便無法保有獨立權，因為很顯然地國家主權受到限制。國家並非在國際法之上，而是在其範圍內，並受制於其所加諸的限制。行使獨立權的自由並非控制他國的自由或是不受國際法限制的自由；是以當一國違反其國際法義務時，被侵害國可以採取干涉行為，其他認為違法行為造成國際社會原則受攻擊的國家也可以集體干涉，詳參閱Kelsen,The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1952）,pp.110~152,cited by Ann Wynen Thomas and A. J. Thomas，Jr.,Nonintervention：The Law and Its Impact in the Americas（Dallas,Texas：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1956）.


� 蘇起，「雷根與新美國」，美國月刊，第一卷第一期（民75年5月），頁37~38。


� 歷史學家習慣將1954年11月中共對大陳島的攻擊和1958年8月發動的「八二三砲戰」，稱為第一次和第二次台海危機。


� 李大維，台灣關係法立法過程（台北：洞察出版社，民77年），頁322~323。


� Ann Wynen Thomas and A. J. Thomas,Jr.,Nonintervention：The Law and Its Impact in the Americas,p.400.


� 蘇義雄，平時國際法（台北：三民書局，民74年三版），頁279。


� 按中共當局的觀點，人權問題涉及國家主權，將人權標準施加於別的國家，就是干涉他國的內政，詳參閱吳奇英，「中共違反人權根因之析論」，復興崗學報，第四十七期（民81年6月），頁110。


� 聯合報，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三日，版十四。


� 聯合報，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十八日，版十三。另外中共認為美國除了加強美日安保體系，還使日本改變其軍事部署，將「防衛北方」轉為「防衛西方」，中共軍方對於日本調整軍事戰略十分疑懼，認為是針對中共所做的改變，聯合報，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三日，版十四。


� 張煥卿，段家鋒，周玉山，中國大陸研究（台北：三民書局，民80年12月），頁317。


� 例如布希政府對中共的經濟制裁是有限度的，其考量即為害怕中國大陸廣大市場，將由日本、南韓與西德取代美國在中國大陸所保有的地位與利益，詳參閱潘錫堂，美國對中共政策的回顧與展望：中共外交與兩岸關係（台北：五南出版社，民83年），頁175。


� Robert J. Art,”Geopolitics Updated：The Strategy of Selective Engagemen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3（Winter 1998/1999）,p.79.


� 新孤立主義� XE "新孤立主義" �認為美國不必要參與國際事務，只要保障美國的核心利益：美國人民的安全、自由與福利即可。持這種論點的人多為美國內部的衰弱學派（declinist），認為美國的資源有限，實不宜做超過本身能力的承諾，相信美國自身所擁有的科學技術與核武力量足以睥睨全球，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可以直接威脅到美國的利益，也沒有任何國際性的衝突可以影響到美國領土的完整性、政治獨立或人民福利，強調美國只要保持最基本的行動自由與戰略獨立即可，遠離任何的種族衝突或海外戰爭，美國沒有必要介入其他國家的族群紛爭或內部衝突之中，詳參閱Alan Tonelson,”Superpower Without a Sword”,Foreign Affairs,Vol.72,No. 3（Summer 1993）, p.179.


�. Barry R. Posen and Andrew L. Ross,”Competing Visions for U.S. Grand Strateg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21,No. 3（Winter 1996/1997）,p. 18.


� 選擇性交往的八項重點是：（1）基本的目標：選擇性交往的基本目標包含了：(防止美國本土遭受攻擊，特別是來自核生化武器；(避免與歐亞大陸的任何國家或潛在強權發生衝突或戰爭；(確保石油供給來源的穩定；(確保一個開放的國際金融秩序；(促進全球的民主化與基本人權的保障；(保護全球的生存環境，以防止全球過度的暖化與加劇臭氧層的破壞。（2）


選擇性的行動：在對於軍事力量使用的態度上，唯有在危及國家的生存利益或違反美國所認定的基本價值時，才會積極的使用。（3）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結合：選擇性交往企圖達到現實主義者與理想主義者的目標，也可稱作是「附加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 plus）的戰略，不但要維持美國本土的安全與繁榮，同時還要實踐西方普世的價值觀，如民主化、自由市場、人權與國際經濟的開放等。（4）強制性權力的使用：選擇性交往認為強制性權力仍然是國家決策者有效的工具之一。換言之，強制性權力的使用不只是軍事性的目的，同時也包括非軍事性的目的。此外，美國也會利用強制性權力來改變現行的國際環境，使之更符合美國的利益與價值。


（5）早期預警：選擇性交往也是一種「預先警戒」的戰略（precautionary strategy），不只是美國要有應付危機的能力，還要促使美國有預防危機出現的能力。（6）前進防衛：選擇性交往同時也是前進防衛（forward defense）的戰略，也就是與美國的盟友維持政軍的合作關係，並在海外部署軍隊。（7）重升國家角色的重要性：選擇性交往假設國家仍然是國際政治的主要行為者。雖然全球化已加深國際互賴，也衝擊到傳統國家的概念，一些國際間所關注的議題，也不是單一國家能力所及，連帶的必須藉助於相關建制，國家的自主性或許會受到限制，但國際間為了落實國際合作，則可能會要求國家強化其功能。（8）美國領導的重要性：選擇性交往堅信全球必須賴於美國的領導，因為現今只有美國有能力且有意願處理國際事務上的問題。詳參閱Robert J. Art,”Geopolitics Updated：The Strategy of Selective Engagemen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3（winter 1998/1999）,p.79.


� Amos A. Jordan,William J. Taylor,Jr.,Lawrence J. Kore,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Policy and Proces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p.381.


�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East Asia-Pacific Region（Washington D. 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Feb. 1995）,passim.轉引自Mark T. Clark,”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ontain China？” Comparative Strategy,Vol. 16（1997）,p.276.


�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GAO）,National Security： Impact of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in the Pacific Region,GAO/NSIAD-95084（Washington, D.C.: GAO, June 1995）,pp.44~55.Quoted from Mark T. Clark,”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ontain China？” Comparative Strategy,Vol. 16（1997）,p.276.


� 關於聯盟理論的探討，詳參閱Robert E. Osgood,Alliance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8）；George F. Liska,Nations in Alliance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2）；Glenn H. Snyder,”Alliance Theory：A  Nationalist First Cu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4,No.1（Spring/Summer 1990）；Ken Booth,”Alliance”,in John Bayles,Ken Booth,John Garnett ＆ Phil Williams,eds.,Contemporary Strategy（� = 1 \* ROMAN �I�）（London：Holmes ＆ Meier Publishers,Inc.,1987）.


� Hans J. Morgenthau，張自學譯，國際政治學（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65年），頁259。


� Edwin H. Fedder,”The Concept of Alliance”,in David S. McLellan,William C. Olson ＆ Fred A. Sndermann,eds.,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Inc.，1974）,p.376.


� Hans J. Morgenthau，張自學譯，國際政治學，頁261。


� 余起芬主編，田新建副主編，國際戰略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5月），頁301。


� 余起芬主編，田新建副主編，國際戰略論，頁305。


� 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從地緣政治的觀點分析，認為全球有五個關鍵性的地緣政治戰略玩家，分別是法國、德國、俄羅斯；中國及印度。積極的地緣戰略玩家是具有能力及國家意志在其國境之外運用其實力或影響力，去改變現有地緣政治事務的國家，它們也有潛力及傾向，造成地緣政治動盪不安，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詳參閱Zbigniew Brzezinski，林添貴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頁46~49。


� 滕繼萌校譯，Robert S. Ross，風雲變換的美中關係（1969~1989）－在談判中合作，頁200~201。


� 人民日報，1997年10月31日，版一、六。


� 李文志，「從對美『說不』看『文明的衝突』－西方新統一戰線的建構與挑戰」，國策雙周刊，No.149（民85年10月15日）。


� 王逸舟，「科索沃危機：『人權高於主權』的霸權主義」，亞洲評論，1999年春夏號（總第九期），頁151。


� Samuel P. Huntington，廖益興譯，「民主的千秋大業」，國策雙周刊，No.120（民84年9月5日）。


� 詳參閱Philippe Schmitter，林本炫摘譯，「民間社會與民主的鞏固：有關亞洲社會的十個命題與九項思考」，國策雙周刊，No.121（民84年9月19日）。


� Philippe Schmitter，林本炫摘譯，「民間社會與民主的鞏固：有關亞洲社會的十個命題與九項思考」，國策雙周刊，No.121。





2
1

